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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19〕第 64 号 

 

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1. 年报显示，2017年 2月 23日，你公司与转让方富海久泰、富

海聚利、陈玮、程厚博、刁隽桓、刘世生、梅健及目标公司东方富海

签署了《关于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及认

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份转让及认购协议》）。各转让方及目标公

司东方富海共同向公司做出业绩承诺：承诺东方富海 2017年、2018

年和 2019年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亿元、4亿元和 5亿

元，如果上述三年实际税后净利润少于各年度目标净利润之和的 90%，

各转让方应就利润差额对公司进行现金或股份补偿，并对补偿义务承

担连带责任。 

根据《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

表审计报告》，东方富海 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 9,216.54万元，未达

到 2018年度业绩承诺数额 4亿元，也未达到标的资产评估报告采用

的净利润预测数 47,989.17万元。同时你公司在《关于深圳市东方富

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、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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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》中称，“东方富海未提供 2018年项目投资与退出统计情况，

我们无法知悉其与预测情况的差异。”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你公司对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18〕第 64号中关于

2017年东方富海相关情况的回复，说明你公司 2018年对东方富海派

驻董事及管理人员情况，相关人员参与东方富海公司治理、投资决策、

经营管理情况以及你公司后续的相关安排； 

（2）说明相关各方是否按照前期《股份转让及认购协议》及相

关文件的各项约定条款执行，东方富海未提供 2018年项目投资与退

出统计情况是否违反相关约定，如是，请说明你公司的应对措施，如

否，请说明你公司如何确保了解标的公司业绩承诺的实现过程、差异，

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； 

（3）标的公司连续两年未完成业绩承诺，2018年业绩承诺完成

比例较低，请说明业绩补偿是否能够执行、承诺方是否具备相应的偿

付能力，前述承诺主体对上述业绩补偿的保障措施及你公司的相关安

排； 

（4）请结合你公司对东方富海派驻董事等情况，说明报告期你

公司对东方富海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继续采用权益法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； 

（5）年报显示，报告期你公司对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

备 130,389,496.60元，请详细说明上述减值测试具体过程，并就上述

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进行详细说明。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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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年报显示，报告期你公司将部分百合网股份 167,999,371股转

让给缘宏投资，股份转让扣除相关费用后，对你公司 2018年净利润

影响数约为 4,360万元。同时，你公司将剩余持有百合网 100,000,000

股由按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改为按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，上述会计核

算方法变更增加公司 2018年净利润约为 9,298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上述股权处置投资收益核算过程、确认的时点及

判断依据，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说明剩余持有的百合网股权后续计量方式改为成本法的具

体含义，是否存在表述错误； 

（3）说明公司相关会计核算方式变更导致增加净利润 9,298万

元的具体计算过程； 

（4）说明上述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情况（如适

用）。 

3. 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你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

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、债权投资收益、理财产品

收益、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

投资收益分别为 42,299,174.62元、19,946,068.78元、43,343,842.07

元、-64,444,160.68元。请逐项分别说明上述投资收益的具体内容，

各项收益的详细计算过程。 

4.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，你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 17.18

亿元，已计提减值准备 3.89亿元，其中 2018年度计提减值准备 0.95

亿元。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，公司管理层将被投资方发生严重财务

困难，或公允价值出现大幅下跌或持续下跌等作为该类金融资产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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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值迹象的判断依据。年审会计师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

提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列示报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0.95亿元的明

细情况； 

（2）年报列示你公司对深圳微金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可

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5,000万元，请说明该公司的具体情况，

你公司的初始投资金额、人员派驻、参与管理等情况及你公司对其计

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判断依据； 

（3）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你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

融资产账面价值为 1,130,368,124元，请按照被投资单位详细列示可

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明细、期初金额、公允价值变动金额、减值金额。 

5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.63亿

元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.79亿

元，其中投资收益为 2.32亿元，投资收益占扣非后净利润的 83.13%，

2017年你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为-2.10亿元，投资收益为 3.81亿元。你

公司连续两年投资收益金额较高，且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占扣非后净利

润比例比较高。请说明你公司业绩对非经常性损益、投资收益的依赖

程度，并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、业务开展、盈利能力指标、收入

及利润结构等，量化分析你公司的主营业务情况和持续经营能力，如

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经营风险，请及时披露。 

6. 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流动资产合计期初余额为 3,786,521,041.40

元，期末余额为 6,144,478,212.76元，流动负债合计期初余额为

1,160,568,645.03，期末余额为 5,304,042,943.21元，2017年你公司流

动比率为 326.26%，2018年为 115.85%，同比减少 210.41个百分点。



5 

 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流动负债快速增加，流动比率迅速下降。请结合你

公司主要负债的到期期限和偿债安排，说明流动比率下降对你公司的

具体影响。 

7. 报告期末，你公司有息负债合计 109.64亿元，其中短期借款

4000万元，长期借款 64.38亿元，应付债券 9.48亿元，一年内到期

的非流动负债 35.37亿元。有息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50.77%。请你

公司结合报告期内你公司有息负债的变动情况，说明上述借款变化对

你公司财务稳健性和持续性的影响，同时说明你公司融资渠道是否通

畅，是否存在短债长投的情况。 

8.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，你公司基于可抵扣税务亏损确认的

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为 7,554.12万元，你公司管理层认为这些可抵扣

税务亏损很可能通过相关企业取得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而使用。年审

会计师将其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。请说明你公司管理层对未来期间盈

利预测的依据及具体情况，其预测与行业总体趋势及上下游产业变化

是否一致，是否考虑特殊情况或重大风险等。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其

可实现性的评估情况，其是否获取并审阅了公司全部的与可抵扣亏损

相关的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，并对公司可抵扣亏损金额、递延所得税

资产的确认是否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应纳

税所得额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年 5月 24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涉及需披露事项的，请

及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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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9年 5月 1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